
長榮大學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課程抵認申請表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申請人姓名： 

適用配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申請抵認 

課程名稱及代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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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

學

分 

課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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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年度 

實際修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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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校際選課:學校名稱+開課科系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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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認原因 
1.必/選修、課程代碼、學分數(實際修課>抵認課程)與課程配當內不同，課程內容相同。 
2.校際選課     3.課程名稱不同，內容相同    4.本學程未開課    

申請人簽名： 
備註：一、本表請申請人親自填寫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修習外系(校)課程之學分數不得低於欲抵認必修課程之學分數。 
三、 修習與原課程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之課程與校際選修課程，需附上「抵認課程進度內容對照表」 
四、本表審核後，正本乙份系辦公室留存，影本乙份申請人留存。 
五、申請日期為每學期網路初選開始日至截止日。（逾時不侯） 
六、本表僅供審查畢業學分之用，選課事宜請依學校程序辦理。 
七、學分抵認需經學程課程委員會通過及專簽核可。



抵認課程進度內容對照表 

週次 抵免課程授課進度 
抵免課程
完成進度 

實修課程授課進度 
實修課程內容符合抵
免課程授課進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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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完成比例 

   

 

 

 

 


